附件四：符合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务项目
评审原则： 以下九项审查中，任一项结论为“不符合”，或其响应存在对项目核心需求的实质性负偏离，则其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为“不符合”，不得进入综合评分阶段。
	序号
	审查因素
	审查内容

	1
	响应书
	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供，且承诺的采购有效期满足比选文件中载明的采购有效期的；

	2
	授权委托书
	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；

	3
	报价一览表
	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供；投标报价未超过比选文件中规定的项目/采购包预算金额或者项目/采购包最高限价（或者比选文件另有规定的）；

	4
	报价合理性
	报价合理，或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，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能够应评审小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；

	5
	签署、盖章
	按照比选文件要求签署、盖章的；

	6
	实质性格式
	标记为“实质性格式”的文件均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供的；

	7
	采购需求偏离表
	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供；

	8
	串通投标
	不存在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的情形：（一）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；（二）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；（三）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；（四）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；（五）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；（六）不同供应商的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；

	9
	其他无效情形
	供响应文件不存在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比选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。




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记录表
评审员填写指引：
1. 请根据上表对每家参选人进行逐项审查，并在对应“审查结论”栏勾选“符合”或“不符合”。
2. 完成逐项审查后，根据评审原则，在本表记录总体结论。
3. 对结论为“不符合”的参选人，必须在“不符合原因说明”栏中，清晰、具体地注明所违反的审查项目序号及事实依据。
	评审顺序号
	参选人名称
	总体结论
	不符合原因说明 (仅当结论为“不符合”时填写)

	1
	
	☐ 符合 
☐ 不符合
	

	2
	
	☐ 符合 
☐ 不符合
	

	3
	
	☐ 符合 
☐ 不符合
	

	…
	（可根据实际参选人数添加行）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评审委员会确认：
我们确认，已根据比选文件规定的符合性审查要求，对所有参选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并依据评审原则形成上述总体结论。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
日 期：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